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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概况

惠州长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年，位于惠州市鸿海精细化工基地 C-11

地块，其地理位置中心经纬度为 E114°30′33.84″（ 114.509400°），N22°59′1.68″

（22.983800°），总占地面积 30238m2，总建筑面积 17104m2，现有项目主要从事丙烯

酸乳液、水性环保印花胶浆的生产。迄今为止，惠州长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共批复 4

次环评，其中包括 7500吨/年丙烯酸乳液，40500 吨/年的水性环保印花胶浆，2000 吨/

年的数码墨水，已验收投产 7500吨/年丙烯酸乳液，24000吨/年的水性环保印花胶浆，

剩余 16500吨/年的水性环保印花胶浆和 2000吨/年的数码墨水未建设投产。年工作时间

300天，员工 80人，均不在厂内食宿。

惠州长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 万吨环保水性印花胶浆、水性丙烯酸树脂、

有机硅油改建项目总投资 2500万元，环保投资 50万元，不新增占地和建筑，对现有产

品方案和工作制度进行调整，改建前后总体产能不变，均为 50000t/a。对现有已投产的

水性环保印花胶浆 24000t/a的配方进行调整并增加产能至 26000t/a，取消原已批未建的

水性环保印花胶浆 14500t/a（审批 16500t/a）和数码墨水 2000t/a，现有水性丙烯酸酯树

脂(原乳液)外售量由 7500t/a增至 15000万 t/a，拆除部分水性丙烯酸酯树脂生产线，新

增有机硅油类产品 9000 t/a。改建后全厂水性丙烯酸酯树脂的外售产能为 1.5 万吨/年，

环保水性印花胶浆 2.6 万吨/年，有机硅油 0.9 万吨/年，产能共计 5 万吨/年。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改建项目主要生产水性丙烯酸酯

树脂、环保水性印花胶浆、有机硅油，分别属于 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为

“C2651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C2669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C2659其他合

成材料制造” ，属于《建设项目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中的：二十三、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44.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261；农药制造 263；涂料、油墨、颜料

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合成材料制造 265；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66；炸药、火工及焰火产

品制造 267”—“全部（含研发中试；不含单纯物理分离、 物理提纯、混合、分装的）”。

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本项目在首次信息公开、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征求意见稿

现场张贴公示中，使用的项目名称为“惠州长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改建项目”，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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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办理投资备案证时，惠州市惠阳区发展和改革局意见认为“项目名称应体现项目生

产的主要产品，从事的主要活动或提供的主要服务”，故将项目名称改为“惠州长联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环保水性印花胶浆、水性丙烯酸树脂、有机硅油改建项目”，

并完成投资备案，项目名称变更后项目建设内容、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设施不变，报批

前使用投资备案证的项目名称进行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制定本次公众参

与工作方式，方式如下：（1）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2）征求公众意见；（3）公

众意见汇总分析；（4）公众意见的反馈；（5）编写公众参与说明。

本项目环评公众参与情况如下：

1.2 公众参与概述

2024年 11月 25日，建设单位委托广东德宝环境技术研究有限公司编制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书。

2024年 11月 29日，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在惠州市

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上进行了首次信息公示。

2025年 8月 12日至 2025年 8月 26日，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的要求在公司网站上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

2025年 8月 12日至 2025年 8月 26日，建设单位在稻园村、福地村、乌坭埔村、

鹿颈村等张贴了征求意见稿公示。

2025年 8月 13日、2025年 8月 15日分别在惠州日报上进行刊登公示。

2025年 8月 29日，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在惠州市

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上进行了报批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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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首次信息公开内容及日期

2.1.1 首次信息公开日期

首次信息公开日期为 2024年 11月 29日。

2.1.2 首次信息公开内容

首次公开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名称、项目地址、项目概况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及

联系方式；环评单位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

意见的范围及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具体如下：

惠州长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改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年部令第 4 号）有关规定，现对“惠州长联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改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公示，以便了解社会公众对本项目的态度及对其环境保

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一、建设项目概况

惠州长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惠州市惠阳区新材料产业园 C-11地块，主要生产水性印花胶

浆和水性丙烯酸树脂。

惠州长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改建项目选址于惠州市惠阳区新材料产业园 C-11地块，依托现有

车间进行改建，将原有水性印花胶浆 40500t/a、水性丙烯酸树脂 7500t/a 和数码墨水 2000t/a 调整为

水性印花胶浆 26000t/a、水性丙烯酸树脂 15000t/a 和有机硅油 9000t/a。

二、项目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惠州长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惠州市惠阳区新材料产业园 C-11地块

联系人：麦先生 电话：13809610561 E-mail：/

三、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广东德宝环境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788号自编 14栋之 165房



4

联系人：谢工 E-mail：77992134@qq.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间及方式

公众可以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便利的方式，向委托单位或环评单位提交对项目建

设环境保护方面的书面意见，发表意见的公众请注明发表日期、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根据需

要及时向公众反馈意见。

惠州长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 11月 29日

2.1.3 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的相符性分析

2024年 11月 25日，惠州长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广东德宝环境技术研究有限

公司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2024年 11月 29日，惠州长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的要求在惠州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上进行了首次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

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

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下列信息：（一）建设项目名称、选

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

情况；（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四）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公众意见表

的内容和格式，由生态环境部制定。

本项目首次公开在签订合同后 7个工作日内，首次公开内容主要有项目名称、项目

地址、项目概况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环评单位及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

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因此本次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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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在惠州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上进行公示。公

示时间为 2024年 11月 29日。

网站公示链接地址为：

网站截图见下图。

图 2.2- 1首次信息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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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的媒体为惠州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公示时间为确定环评单位后 7个工作

日内。网络平台公示选择的媒体和时间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建

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

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下列

信息”的要求。

2.2.2 其他

无。

2.3 公众意见情况

截止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截止日期，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关于本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相关的反馈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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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3.1.1 征求意见稿公开日期

2025年 8月 12日至 2025年 8月 26日，惠州长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按照《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在惠州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上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

示。

3.1.2 征求意见稿公开内容

公示主要内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惠州长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改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2018]第 4号）的规定，现对惠州长联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改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公示，以便了解社会公众对本项目的态度及对其环境

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查阅纸质版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前往惠州市惠阳区新材料产业园 C-11地块。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边界外延 2.5公里范围内的居民等。主要为稻园村、福地村、乌坭埔村、鹿颈村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见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填写好公众意见调查表后，可通过现场、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提交公众意见调查表。在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我们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建设单位：惠州长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惠州市惠阳区新材料产业园 C-11地块

联系人：麦先生 电话：13809610561 E-mail：/



8

编制单位：广东德宝环境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788号自编 14栋之 165房

联系人：谢工 电话：020-83878216 E-mail：77992134@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起止时间为 2025年 8月 12日至 2025年 8月 26日（10个工作日）。

注：请公众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细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及时反馈相关信息。

惠州长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 8月 12日

3.1.3 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的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惠州市惠阳区新材料产业园 C-11地块，征求意见稿主要在报告基本完

成后公示，惠州长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5年 8月 12日至 2025年 8月 26日在惠

州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上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的内容主要有“（一）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二）征求意

见的公众范围；（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五）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的相关要

求。

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限为 2025年 8月 12日至 2025年 8月 26日（共 10个工作日），

公示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不低于 10个工作日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平台

2025年 8月 12日至 2025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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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1征求意见稿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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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图 3.2- 2 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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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3 征求意见稿第二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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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于 2025年 8月 13日和 2025年 8月 15日，在南方都市报进行了两次报纸

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项目位于惠州市惠阳区新材料产业园 C-11地块，其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采用建

设项目所在地且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南方都市报》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

日内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2次，载体的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

要求。

3.2.3 张贴

为方便当地居民了解项目信息，于 2025 年 8 月 12 日至 2025 年 8 月 26 日（共 10

个工作日内）在主要在稻园村、福地村、乌坭埔村、鹿颈村公告栏张贴项目环评征求意

见稿公示信息。见下图。

鹿颈村（近）

鹿颈村（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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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园村（近）

稻园村（远）

福地村（近）

福地村（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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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坭埔村（近）

乌坭埔村（远）

图 3.2-4征求意见稿现场张贴公示

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网上自行下载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和公

众意见表。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查阅纸质版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前往惠州长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即惠州大亚

湾澳头中兴北路 368号金湾花园 5栋 46号商铺。

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信函、电话等方式反馈给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意见。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截止征求意见稿的公众反馈截止日期，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关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和环境保护相关的反馈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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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首次信息公示期间、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未收到相关公众意见，不属于《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按规定

无需开展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形式的深度公众参与。

5 报批前公示

5.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开日期：本项目于 2025年 8月 29日在惠州市环保产业协会网站公开了环境影响

报告书报批稿和建设项目公众参与说明。

公开内容主要包括：《惠州长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万吨环保水性印花胶浆、

水性丙烯酸树脂、有机硅油改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稿）》和《惠州长联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万吨环保水性印花胶浆、水性丙烯酸树脂、有机硅油改建项

目公参说明》，可通过下面链接查看：

图 5.1-1报批前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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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公开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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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6.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截止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征求意见稿公示阶段、报批前公示阶段，均未收

到公众提出的关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相关的反馈意见和建议。

6.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三次征求公众意见过程均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6.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三次征求公众意见过程均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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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本项目截至各次征求意见截止日期，均未收到公众个人提出的关于本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和环境保护相关的意见和建议等反馈意见，无需存档备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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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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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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